
2024版煤矿标准化管理体系
通风专业变化及新加条文

解  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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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参加相关活动

   ▼  第五届国家安全生产专家--煤矿瓦斯与通风组成员

  ▼ 第五届煤炭行业煤矿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--瓦斯防

治及设备分会委员

  ▼ 《煤矿安全规程》修订及专家解读成员

  ▼ 《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基本要求及评分方法》

通风部分修审及专家解读成员

  ▼ 国家一级标准化核查专家组成员

  ▼ 《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通风专业修订及解读

成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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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 报 提 纲

   一 新标通风部分变化情况

   二 新标通风专业新加条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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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 新标通风部分变化情况

  1.项目及分数

  原标的通风专业10个大项目各100分，最低得分项目的

分数定通风得分，10个项目依次为：❶通风系统❷局部通

风❸通风设施❹瓦斯管理❺突出防治❻瓦斯抽采❼安全监

控❽防灭火❾粉尘防治❿爆破管理与基础工作。

  新标将10项整合8项，分别调到“通风和重大灾害防治”

两大部分各4项，即通风（通风、瓦斯、爆破、安全监控4项100

分）、重大灾害防治（防治煤与瓦斯突出、瓦斯抽采、防治煤尘

爆炸、防治火灾事故4项45分），具体变化情况见表1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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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 新标通风部分变化情况

    表1 项目及分数变化情况表

原标：
第8
部
分

质量
管
控
8.1
通
风

 
❶通风系统 ❷局部通风 ❸通风设施   ❶通风（30分） 新标：

第4部分 
专业管
理4.1井
工煤矿
专业管
理4.1.1 
通 风

❹瓦斯管理  ❷瓦斯（30分）

❿爆破管理与基础工作 ❸爆破（15分）

❼安全监控   ❹安全监控（25分）

❺突出防治  ❶防治煤与瓦斯突出（15分） 新标：第
3部分 重
大灾害防
治3.1 井
工煤矿重
大灾害防
治  

❻瓦斯抽采   ❷瓦斯抽采（10分）

❾粉尘防治 ❸防治煤尘爆炸（5分）

❽防灭火 ❹防治火灾事故（15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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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 新标通风部分变化情况

    
  2.权重变化
  井工煤矿现场考核评分满分为100分，采用各部分得分
乘以权重的方式计算，原标通风权重0.10，而新标通风权
重0.192（其中：通风0.12，重大灾害防治通风部分占0.072）。

  3.基本要求
  考核评分表内基本要求内容：原标通风专业85条，新标
通风部分总计52条（其中：通风29条，重大灾害防治通风部分
占23条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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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 新标通风专业新加条文

  （一）通风
   1.矿井通风方式符合规定
  （1）《煤矿井工开采通风技术条件》（AQ1028-2006）
5.2.3 有煤与瓦斯突出危险的矿井（以下简称突出矿井）、
高瓦斯矿井、煤层易自燃的矿井及有热害的矿井，应采用
对角式或分区式通风；当井田面积较大时，初期可采用中
央式通风，逐步过渡为对角式或分区式通风。
  （2）矿井通风方式主要有中央式（并列、分列）、对
角式（两翼、分区）和混合式。
  中央式：进、出风井位于井田中央（并列），或田中进
风井沿边界走向中部有出风井（分列）的通风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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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 新标通风专业新加条文

  对角式：进风井位于井田中央，出风井在两翼，或出风
井位于井田中央，进风井在两翼的通风方式。
  混合式：井田中央和两翼边界均有进、出风井的通风方
式。
  开采易自燃煤层的矿井，初期采用中央并列式通风的只
能布置1个采区生产。
 （3）本标准所称的符合规定（或要求），是指符合国家
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，
以及国务院及其应急管理部门、国家矿山安全监察机构依
法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（或要求）（以下同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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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.通风系统完善可靠
 生产矿井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情形：
（1）矿井总风量、采掘工作面等主要用风地点实际风量
满足准确算取所需风量；
（2）有备用主要通风机或故障时间不超过1个月，且2台
主要通风机具有同等能力，运行风压、风量稳定并满足区
域所需风量；
（3）不存在违反《煤矿安全规程》规定的采掘工作面串
联通风；
（4）生产水平和生产采（盘）区实现分区通风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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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 新标通风专业新加条文

（5）高瓦斯、突出矿井的任一采（盘）区，开采容易自
燃煤层、低瓦斯矿井开采煤层群或分层开采采用联合布置
的采（盘）区，设置专用回风巷；
（6）突出煤层工作面有独立的回风系统；
（7）进、回风井之间和主要进、回风巷之间联络巷中的
风墙、风门符合《煤矿安全规程》规定，不造成风流短路；
（8）生产采（盘）区进、回风巷贯穿整个采（盘）区，
且采（盘）区巷道不出现一段进风、一段回风；
（9）采用倾斜长壁布置的准备采（盘）区，大巷超前至
少2个区段构成通风系统可以开掘其他巷道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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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 新标通风专业新加条文

（10）煤巷、半煤岩巷和有瓦斯涌出的岩巷掘进装备有效
的甲烷电、风电闭锁装置；
（11）煤巷、半煤岩巷或有瓦斯涌出的岩巷掘进采用局部
通风时，实现双风机、双电源且自动切换。   
  3.按规定绘制通风系统图
 （1）填绘反映实际情况的通风系统图，即标注的通风设
备、设施数量及风量值等与实际情况相府。
 （2）矿井通风系统图绘制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  1）以矿井采掘工程平面图（比例1：2000或者1：5000）
为底图，图面需保留及填绘的项目：井下所有在（待）用
通风行人井巷（含各类硐室、预启用的封闭巷道、风硐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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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安全出口通道等）采用双线绘制并填写井巷名称，上下
重叠巷道可适当水平错开，并用颜色区分；标有煤仓及溜
煤眼和外露密闭的采空区、废旧巷道及停废日期，标明井
田及采（盘）区边界线、煤层露头线、正在开采的最下一
层煤的底板等高线、大断层等主要地质构造、经纬线、指
北箭头和采掘工作面位置及日期。
  2）如实及时准确标注风门、密闭、风桥、风窗、井口
防爆门、主要通风机、局部通风机、风筒及测风站（点）
图形符号和设置地点巷道名称，主要、局部通风机及型号、
功率、额定风压及风量，每条通风巷道风流方向及各测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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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（点）所需、实测风量等，所有文字填写与各种图线错
开或打断线条，填绘清晰。
  3）按《煤矿采矿技术文件用图形符号》（GB/T38110-
2019）要求，标注系统图的图形符号，并以图例列表说明。
  4）矿井通风系统图，每季度末重新绘制1次，每月末对
采掘工作面推进位置进行补充修改1次，涉及到通风系统
及风量变化情况及时修改，如：每旬系统测风完毕、巷道
贯通后、通风设施构建完成后、新开的掘进巷道及局部通
风机安装完成后24h内补充修改。
  另外，矿井同时开采3个及以上煤层时，必须绘制分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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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风系统图，巷道线断开处要标清地点、风流方向及风量；
分层通风系统图、矿井通风系统立体示意图和矿井通风网
络图（立体图、网络图可绘制在1张图纸上）绘制周期及
补充修改参照矿井通风系统图绘制要求。
  5）通风系统图图签有绘图人、修改人及绘修日期和通
风部门负责人及总工程师签字。
  4.井下充电室通风管理符合规定 
（1）井下充电室应实行独立通风。
（2）在同一时间内，5t及以下（或5t以上）的铅酸蓄电
池车辆充电电池的数量不超过3组（或1组）时，可不采用
独立通风，但必须在新艳风流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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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 新标通风专业新加条文

 （3）锂电池动力装置充电硐室采用不燃性材料支护及装
饰，配备自动灭火装置，进风侧设置应急防火门；硐室应
当实现视频监视和甲烷、一氧化碳、氢气、温度等参数自
动监测，具备甲烷超限自动切断充电电源功能；充电机应
有信息化监测系统，具备异常状态自动断电功能。
 （4）井下充电硐室风流中以及局部积聚处的氢气浓度，
不得超过0.5%。
  5.生产矿井主要通风机装有反风设施
 （1）主要通风机反风设施有安全出口通道反向风门及与
风硐相连的通道反向风门，防爆门（盖），进、回风井之
间和主要进、回风道之间的反向风门，回风立井有提升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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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井口控制反风装置。轴流式风机还有风机反转启动电气
设备及开关，风机检修通道反向风门。离心式风机还有地
面反风道所有控制闸门（盖）及防冻设施，电控设备绞车
和钢丝绳等。  
 （2）反风设施装有齐全，实时处于完好使用状态，并要
求设施结构简单，坚固可靠，且所有操作开关集中安设，
动作灵活可靠，便于值班人员一人独立操作。
  6.按规定进行反风演习
 （1）按现行规定每年应当进行1次全矿性反风演习，矿
井通风系统有较大变化时，应当进行1次反风演习。
 （2）全矿性反风演习日期及时长确定：一般在无煤层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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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或掘进距离最短时确定日期，每台（套）主要通风机反
风演习持续时间不应少于从矿井最远地点人员徒步从就近
回风井撤到地面所需的时间。
 （3）主要通风机的供给风量不应小于正常供风量的40%是
指每台主要通风机正常通风状态下即可进行反风，反风量
不应小于该风机正常通风时该系统的回风量的40%。
 （4）在10min内改变巷道中的风流方向是指矿长或总工程
师下达全矿井开始反风命令时刻，风流从所有进风井口、
主要进风巷道末端的风流改向时刻的时间差，即时长均不
超过10mi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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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.通风阻力分布符合规定
  矿井多台主要通风机通风时，公共风路的阻力不大于能
力较小主要通风机的30%；当调节能力较大主要通风机风量
时，必须对其他主要通风机作出相应的调整。
  8.每年安排采掘作业计划时核定矿井生产能力
 （1）每年年末安排下一年煤矿采掘作业计划时，由矿总
工程师组织并依据《煤矿生产能力核定标准》(应急〔2021〕
30号)进行核定，形成煤矿生产能力核定报告。
 （2）井工煤矿主要核定提升系统、井下排水系统、供电
系统、井下运输系统、采掘工作面、通风系统、瓦斯抽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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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和地面生产系统的能力。
 （3）生产能力核定结果不在标准档次的，按就近下靠的
原则确定。
  1）30万t/a至60万t/a矿井，以5万t/a为一档次。
  2）60万t/a至300万t/a矿井，以10万t/a为一档次。
  3）300万t/a至600万t/a矿井，以20万t/a为一档次。
  4）600万t/a至1000万t/a矿井，以50万t/a为一档次。
  5）1000万t/a以上矿井，以100万t/a为一档次。
 （4）核定过程和结果必须真实可靠，年度采掘作业计划
按照低于核定的生产能力等要求进行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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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.每旬至少进行1次全面测风
  每旬至少进行1次全面测风是指每旬内井下所有测风地
点全部测完，同一测点间隔不少于7天且至少进行1次。
  10.风筒接头反压边到位
  反压边全部包裹两个端圈上或拉链上，不漏轮毂或拉链。
  11.通向采空区的巷道、不用或报废的巷道、盲巷等应
及时设置永久性密闭；采空区密闭位置距全风压巷道口
4～5m，闭前设有栅栏及警告标志牌；
 （1）及时密闭是指具备封闭条件3个班内完成每道密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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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采空区密闭外侧离全风压巷道口应留有4～5m的距离，
闭前设有栅栏及警告标志牌；其他密闭位置可参照执行。
  密闭前设置警告标志牌模板图1（源于AQ1017），2取1设置

当 心 瓦 斯 当心有毒气体中毒

图1 警告标志图形牌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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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2.需控风巷道每处安装不少于2道连锁风门、按规定安
装反向风门（具备正、反向控制功能的风门除外），风门
能自动关闭，任意2道风门之间距离不小于4m
（1）需控风巷道正常情况下不应设置调节风窗，每处安
装不少于2道正向控风风门并装用实时有效连锁装置。
（2）进、回风井和主要进、回风巷之间的联络巷（含回
风井地面安全出口通道）中，按照全矿性反风需要安设2
道正向风门同时装设2道反向风门（风压平衡风门除外）。
（3）风门能自动关闭是指正、反向风门门扇人工打开90
度时，不用人为控制能自行关闭的；2道风门之间距离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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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于4m是指2道同向风门门框间的距离。
  13.设置调节风窗位置距全风压巷道口均不超过6m
  调节风窗是指只调节风量不能通行人员的控风设施。风
窗位置距所有全风压巷道口均不超过6m。
（二）瓦斯
  14.瓦斯检查工下井时携带便携式激光甲烷、二氧化碳
检测仪
  瓦斯检查工携带使用激光甲烷、二氧化碳检测报警仪，
能准确快速检测甲烷、二氧化碳浓度，且均有超限报警功
能。可逐渐替代光干涉检测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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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5.瓦斯检查工填写的瓦斯检查班报（台账）、手册及
井下牌板数据相一致
  明确瓦斯检查工填写的瓦斯检查手册、井下牌板及班报
（台账）数据相同，填写通风、瓦斯问题及处理意见一致。
  16.总回风巷、一翼回风巷、采区回风巷风流中甲烷或
二氧化碳浓度符合规定；超过规定值时，按规定进行撤人
处理等
  (1)矿井总回风巷或一翼回风巷风流中甲烷或二氧化碳
浓度超过0.75%时，必须立即查明原因，进行处理。 
  (2)采区回风巷风流中甲烷浓度超过1.0%或二氧化碳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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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超过1.5%时，必须停止工作，撤出人员，采取措施，进
行处理。
  17.临时停风地点必须切断电源，设置栅栏、警标，禁
止人员进入，并向矿调度室报告；启封密闭巷道，按规定
编制瓦斯排放专项措施，经煤矿总工程师批准
  (1)临时停风地点一般是指局部通风机供风地点，供风
巷道回风口处应备有成品栅栏及警告标志牌，一旦停风由
班组长负责切断停风区内所有非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电源，
立即在停风口处设置栅栏、挂好警标牌，防止人员进入，
并向矿调度室汇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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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2)启封已封闭的巷道，无论封闭时间长短、封闭内瓦斯
浓度高低、封闭范围大小，启用或采掘工作面接近这些地
点时，必须制定启封排放瓦斯的安全技术措施，经矿总工
程师批准后执行。
（三）爆破
  18.井下选用爆炸物品类型与矿井瓦斯等级匹配；爆炸
物品由专人领取、保管、使用，严禁交于他人使用
 （1）低瓦斯矿井：岩石掘进工作面使用安全等级一级及
以上的煤矿许用炸药，煤层采掘工作面、半煤岩掘进工作
面使用安全等级二级及以上的煤矿许用炸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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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2）高瓦斯、突出矿井分别使用安全等级三级及以上的
煤矿许用、含水炸药。
 （3）在高瓦斯、突出矿井的采掘工作面实体煤中，为增
加煤体裂隙、松动煤体而进行的10m以上的深孔预裂控制
爆破，可以使用二级煤矿许用炸药，并制定安全措施。
 （4）在采掘工作面，使用煤矿许用瞬发数码电子雷管、
毫秒延期数码电子雷管或数码电子雷管。
 （5）在高瓦斯矿井采掘工作面采用毫秒爆破时，若采用
反向起爆，必须制定安全技术措施。
 （6）井下爆破必须使用煤矿许用数码电子雷管起爆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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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器。
 （7）爆炸物品由专职爆破工负责领取、存放保管、装药
爆破，严禁交于他人使用代管。
  19.爆破作业在起爆前检查起爆地点的甲烷浓度；设岗
警戒距离、起爆点至爆破点的距离、范围及程序应在作业
规程中明确
 （1）在起爆前检查起爆地点20m范围内的甲烷浓度，并
做好记录、填写班、日报。
 （2）非突出矿井采掘工作面起爆地点到爆破地点的距离、
断电、撤人、设岗警戒位置应当符合下列要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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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）岩巷掘进直线巷道大于130m，拐弯巷道大于100m；煤、
半煤岩巷掘进直线巷道大于100m，拐弯巷道大于75m，起
爆地点也是设岗警戒位置，若有与爆破地点相连通的其他
巷道设岗警戒距离要求相同（以下同）。
 2）采煤工作面大于75m，且位于工作面进风巷内。回风
巷设岗警戒位置距爆破地点大于75m。
 3）警戒范围内必须断电、撤人。
（3）突出矿井工作面采用远距离爆破时起爆地点到爆破
地点的距离、断电、撤人、设岗警戒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 1）井巷揭煤起爆地点必须位于反向风门外且距工作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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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m以上全风压通风的新鲜风流中或300m以外避难硐室内。
 3）煤巷掘进起爆及撤人地点必须设在进风侧反向风门外
且距工作面300m以上全风压通风的新鲜风流中或300m以外
的避难硐室内，有其他进风巷道等距处内撤人、设岗警戒。
 4）采煤工作面大于100m，且位于工作面进风巷内。
 5）远距离爆破时，回风系统必须停电撤人，通向回风系
统所有巷道和起爆地点必须设岗警戒。
  20.装配起爆药卷，装药，使用水炮泥、封泥符合规定
 （1）炮眼封泥必须使用水炮泥，水炮泥外剩余的炮眼部
分应当用黏土炮泥或者用不燃性、可塑性松散材料制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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炮泥封实。无封泥、封泥不足或者不实的炮眼，严禁爆破。 
 （2）炮眼深度和炮眼的封泥长度应当符合下列要求： 
  1)炮眼深度小于0.6m时，不得装药、爆破；在特殊条件
下，如挖底、刷帮、挑顶确需进行炮眼深度小于0.6m的浅
孔爆破时，必须制定安全措施并封满炮泥。 
  2)炮眼深度为0.6～1m时，封泥长度不得小于炮眼深度
的1/2。 
  3)炮眼深度超过1m时，封泥长度不得小于0.5m。 
  4)炮眼深度超过2.5m时，封泥长度不得小于1m。 
  5)深孔爆破时，封泥长度不得小于孔深的1/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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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)光面爆破时，周边光爆炮眼应当用炮泥封实，且封泥
长度不得小于0.3m。 
  7)浅孔装药爆破大块岩石时，封泥长度都不得小于0.3m。
（四）安全监控
  21.瓦斯超限、断电等需紧急撤人时，监控系统有自动
与应急广播、通信、人员位置监测等系统应急联动的功能
 （1）安全监控系统装有瓦斯超限达到撤人值时自动与应
急语音广播和井下有线调度、无线通信系统及人员位置监
测装备声光报警系统应急联动的功能，并做到区域全覆盖。
 （2）功能应每半年至少进行1次测试，并做好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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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2.井下分站有备用电源，能保证断电时监测设备可以
连续运行2h
  新安装的井下分站备用电源连续运行时间不小于4h，装
用后运行时间不小于2h，低于该时间应更换。每季度测试
1次，并有记录。
  23.甲烷传感器的安装类型、数量、位置、报警浓度、
断电浓度、复电浓度、断电范围等符合规定；一氧化碳、
风速、风向、温度、风筒状态、烟雾、设备开停等传感器
安装位置符合要求，运行正常
 （1）甲烷传感器主要类型有催化燃烧式、红外式、电化学式、
激光式等，按现行规定煤矿主要装用催化燃烧式和激光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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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2）甲烷、一氧化碳等传感器具体安装位置：
  1）甲烷、一氧化碳、温度传感器应垂直悬挂，进气口距顶板
（顶梁、屋顶）200～300mm，距巷道侧壁（墙壁）不得小于200mm；
二氧化碳传感器进气口距底板（轨面）200～500mm，距巷道侧壁
（墙壁）不得小于200mm，并应安装维护方便，不影响行人和行车。
  2）采煤工作面回风隅角甲烷传感器距切顶线外0.2～1m、距巷道
侧壁0.2～1m处。
  3）采煤工作面甲烷传感器及开采容易自燃、自燃煤层的工作面
一氧化碳、温度传感器（含热害矿井）和有二氧化碳突出的采煤工
作面二氧化碳传感器，其位置U形通风方式距离煤壁、Z（Y、H）形
通风方式距切顶线均不大于10m。
  4）采煤工作面回风巷甲烷传感器，其位置距回风巷风流末端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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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侧10～15m处；当高瓦斯、突出矿井的工作面的回风巷长度大于
1000m时，在回风巷中部增设甲烷传感器；
  5）突出煤层采煤工作面回风巷的风速传感器位置在设置甲烷传
感器附近设置，其设置点前后10m巷道断面无变化较直处，且距巷
道顶帮距离不小于0.5m固定设置（其他风速传感器设置要求相同）；
进风巷设置的甲烷、风向传感器距离煤壁不大于10m。
  6）采用串联通风时，被串采煤工作面的进风巷设置甲烷传感器
的位置距进风巷风流开端下风侧10～15m处。
  7）煤巷、半煤岩巷和有瓦斯涌出的岩巷掘进工作面及回风流中
甲烷传感器，分别设在工作面混合风流处（在风筒另一侧距面壁
0.2～5m）、回风巷风流末端上风侧10～15m处。高瓦斯、突出矿井
的掘进工作面长度大于1000m时，在掘进巷道中部增设甲烷传感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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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）地温较高的矿井掘进工作面的温度传感器，有二氧化碳突出
矿井的掘进工作面的二氧化碳传感器设在工作面混合风流处（在风
筒另一侧距面壁0.2～5m）处。
  9）突出煤层掘进巷道回风流中设置风速传感器的位置在设置甲
烷传感器附近设置，其设置点前后10m巷道断面无变化较直处。
  10）突出煤层掘进的进风分风口处设置甲烷、风向传感器距回风
口10～15m处。
  11）当高瓦斯、突出矿井采用双巷掘进时，在掘进工作面混合回
风流处增设甲烷传感器。
  12）井下机电设备硐室设置温度传感器，位于运行设备下风侧。
  13）矿井主要运输巷道内使用架线电机车时，装煤点下风侧3～
5m处设置甲烷传感器；高瓦斯矿井进风的主要运输巷道使用架线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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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车时，在巷道涌出瓦斯末端3～5m的下风流中设置甲烷传感器。
  14）瓦斯抽采泵站室内、井下临时抽采瓦斯泵站内及管路排放口
下风侧栅栏外设置甲烷传感器。
  15）采区回风巷、一翼回风巷和总回风巷测风站，设置甲烷、风
速传感器；开采容易自燃、自燃煤层矿井的上述回风巷测风站，设
置一氧化碳传感器。
  16）采区回风巷、一翼回风巷和总回风巷道内临时施工的电气设
备上风侧10～15m处设置甲烷传感器。
  17）井下煤仓、地面煤仓上方、地面输煤系统封闭的带式输送机
走廊上方，设置甲烷传感器。
  18）矿井运输系统带式输送机滚筒下风侧10～15m处设置烟雾、
一氧化碳传感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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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）开采容易自燃、自燃煤层矿井的防火墙栅栏外设置一氧化碳
传感器。
  20）主要通风机的风硐设置风压传感器；局部通风机安装地点到
回风口间的巷道中设置风速传感器。
  21）主要通风机、局部通风机设置开停传感器；掘进工作面局部
通风机的风筒末端（距风筒出风口30m内）设置风筒传感器。  
  22）矿井和采区主要进、回风巷道中的主要风门设置风门开关传
感器。
  23）使用防爆柴油动力装置的矿井运行车辆的巷道末端设置一氧
化碳、温度传感器。
  24）兼作回风井的装有带式输送机的井筒内设置甲烷传感器。
  25）施工防突措施钻孔时，在钻机回风侧10m范围内设置甲烷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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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器；采用干式排渣工艺施工（包括在非突出煤层的容易自燃和自
燃煤层中施工长度大于20m的煤层钻孔）时，在该范围内设置一氧
化碳传感器。
  26）在容易自燃和自燃煤层中掘进的半煤岩巷、煤巷，宜在回风
流中装设一氧化碳传感器，沿空掘进时应当在回风流中装设一氧化
碳传感器。

（3）甲烷传感器的安装地点，报警、断电、复电浓度和
断电范围符合表2要求。
    表2 甲烷传感器的安装地点，报警、断电、复电浓度和断电范围

甲烷传感器设置地点
甲烷浓度 % 断开全部非本质安全型电

气设备电源范围报警 断电 复电

采煤工作面回风隅角 ≥1.0 ≥1.5 ＜1.0 工作面及其回风巷内
低瓦斯和高瓦斯矿井的采煤工作面 ≥1.0 ≥1.5 ＜1.0 工作面及其回风巷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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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出矿井的采煤工作面 ≥1.0 ≥1.5 ＜1.0 工作面及其进、回风巷内

采煤工作面回风巷 ≥1.0 ≥1.0 ＜1.0 工作面及其回风巷内

突出矿井、具有冲击地压危险的高瓦斯
矿井采煤工作面进风巷

≥0.5 ≥0.5 ＜0.5 工作面及其进、回风巷内

采用串联通风的被串采煤工作面进风巷 ≥0.5 ≥0.5 ＜0.5
被串采煤工作面及其进、回
风巷内

采用两条以上巷道回风的采煤工作面第
二条、第三条回风巷

≥1.0 ≥1.5 ＜1.0 工作面及其回风巷内
≥1.0 ≥1.0 ＜1.0  

高瓦斯、煤与瓦斯突出矿井采煤工作面
回风巷中部

≥1.0 ≥1.0 ＜1.0 工作面及其回风巷内

采煤机 ≥1.0 ≥1.5 ＜1.0 采煤机及工作面刮板输送机

煤巷、半煤岩巷和有瓦斯涌出岩巷的掘
进工作面

≥1.0 ≥1.5 ＜1.0 掘进巷道内

煤巷、半煤岩巷和有瓦斯涌出岩巷的掘
进工作面回风流中

≥1.0 ≥1.0 ＜1.0 掘进巷道内

突出矿井的煤巷、半煤岩巷和有瓦斯涌
出岩巷的掘进工作面的进风分风口处

≥0.5 ≥0.5 ＜0.5 掘进巷道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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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用串联通风的被串掘进工作面局
部通风机前

≥0.5 ≥0.5 ＜0.5 被串掘进巷道内

≥0.5 ≥1.5 ＜0.5
包括局部通风机在内的被串
掘进巷道内

高瓦斯矿井双巷掘进工作面混合回
风流处

≥1.0 ≥1.0 ＜1.0
除全风压供风的进风巷外，
双巷掘进巷道内

高瓦斯、突出矿井掘进巷道中部 ≥1.0 ≥1.0 ＜1.0 掘进巷道内
掘进机、掘锚一体机、连续采煤机、
锚杆钻车、梭车

≥1.0 ≥1.5 ＜1.0
掘进机、掘锚一体机、连续
采煤机、锚杆钻车、梭车

突出煤层施工钻孔 ≥1.5 ≥1.5 ＜1.0
钻机周围20m范围及下风侧
所有

机电设备硐室及永久避难硐室 ≥0.5 — —  

装有带式输送机的井筒兼做回风井 ≥0.5 ≥0.75 ＜0.5 井筒内

采（盘）区回风巷 ≥1.0 ≥1.0 ＜1.0 采（盘）区回风巷内

总回风巷 ≥0.75 — —  

使用架线电机车的主要运输巷道内
装煤点处

≥0.5 ≥0.5 ＜0.5
装煤点处上风流100m内及其
下风流的架空线电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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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4）传感器运行正常是指传感器数显稳定、准确，数字完
整，达到报警值时声光齐全，日停止监测累计时间不超过8h。

矿用防爆型蓄电池电机车、单轨吊车、
无轨胶轮车、特种车辆等以防爆蓄电
池为动力装置的设备

≥0.5 ≥0.5 ＜0.5
蓄电池输出电源

 

矿用防爆型柴油机车、无轨胶轮车、
单轨吊等柴油动力设备

≥0.5 ≥0.5 ＜0.5
车辆动力电源

 

井下煤仓 ≥1.5 ≥1.5 ＜1.5
煤仓附近30m内的各类运输
设备

封闭的带式输送机地面走廊内，带式
输送机滚筒上方

≥1.5 ≥1.5 ＜1.5 带式输送机地面走廊内

地面瓦斯抽采泵房内 ≥0.5 — — —
井下临时瓦斯抽采泵站下风侧 ≥0.5 ≥1.0 ＜0.5 瓦斯抽采泵站

井下临时瓦斯抽采泵站下风侧栅栏外 ≥0.5 ≥1.0 ＜0.5
抽采工作面、回风流及排
放口下风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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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4.载体催化甲烷传感器和便携式载体催化甲烷检测报
警仪每半个月至少调校1次；激光甲烷传感器和便携式激
光甲烷检测报警仪每半年至少调校1次；其他传感器和便
携式检测报警仪应按有关标准定期调校
 （1）新安装传感器在稳定运行10min后30min内进行初次
调校；载体催化低浓度甲烷传感器经大于4%的甲烷冲击后，
应及时进行调校。
 （2）载体催化甲烷监测仪每半个月至少调校1次，每台
仪器2次间隔最长时间不超过15d；激光甲烷监测仪器每半
年至少调校1次，每台仪器2次间隔最长时间不超过6个月。
 （3）常用的一氧化碳、风速、温度传感器和便携式一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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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碳检测报警仪按AQ1029标准要求进行调校，每月至少调
校1次，每台仪器2次间隔最长时间不超过31d。
 （4）一氧化碳传感器和便携式检测报警仪应采用空气样
和标准气样（一般采用0.02%）按产品说明书进行调校。  
 （5）风速传感器选用经过标定的风速计（表）调校；温
度传感器选用经过标定的温度计（测温仪）调校。  
  25.甲烷电闭锁和风电闭锁功能每半个月至少测试１次
  装有甲烷电闭锁功能的甲烷传感器和风电闭锁功能掘进
局部通风机及风筒传感器，其闭锁功能每半个月至少测试
１次，装后立即测试，每项闭锁功能2次测试间隔最长时
间不超过15d，并做好现场测试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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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 新标通风专业新加条文

  26.安全监控设备中断运行时，应查明原因、采取措施
并及时处理，其间应采用人工监测补救安全措施，并做好
记录  
 （1）处理单台甲烷传感器期间由处理人员自己监测甲烷
浓度等安全措施，处理后将监测到最大甲烷浓度及处理措
施，立即通知地面监测值班人员，值班员填写中心站运行
日志及安全监控设备故障登记表。
 （2）分站故障影响多个甲烷传感器中断运行，在故障处
理期间影响到的每一甲烷传感器设置地点均应安排携带甲
烷检测报警仪的人员监测甲烷浓度，并将处理期间监测到
的最大甲烷浓度通知地面监测值班人员。



    


